附件：
校教学督导组专项督查时间安排
	教学单位
	检查时间（9.19-9.21）
	地点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
	检查地点为：各学院会议室或资料室；
各学院参加人员为：学院（部）教学督导组组长、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、教学秘书。

	经济管理学院
	
	

	信息工程学院
	
	

	文化传播学院
	
	

	思政部
	
	

	外国语学院
	
	

	会计学院
	
	

	旅游学院
	
	

	舞蹈学院
	
	

	设计艺术学院
	
	


具体时间如有变动以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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